
 
 
 
 

108學年度 

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招收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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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學年度  
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聯合甄選委員會  

主辦單位：  
地址：10608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1 號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億光大樓 5 樓  
電話：（02）2772-5333 分機 213、214、215 網址：https://www.jctv.ntut.edu.tw/enter42/ 
傳真：（02）2773-5633 E-mail：enter42@ntut.edu.tw 

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2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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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  
、 合 生 網路 及

 
 
二、  
（ ） 生 108年1月2 （ 三）10：00 108年1月7 （

）17：00 委員會網 （網址：https://www.jctv.ntut.edu.tw/enter42/）
技優保送 、 入 及 招生

送 入 委員會網 入 生

保

生 辦

委員會網 專區 選

分 傳真 委員會 1
30分 生 生  

（二） 合 生 選 招生

中 選 1 招生  
（三） 網路 送 送

網 送 1
送 委員會

網 網 送

生  
（四） 生 招生

臺 200 委員會 收入 生 中

收入 生 臺 80  
（ ） 生 B4 生 技優保送 專

1 3
108年1月7 （ ） 號 委員會

收入 中 收入 生 4
中 收入 60% 優  

1. 生 ： 生 分  
2. 學 （ ） ： 生 107學年度 1學 章

學生 學校 立 學 生

學 簡章  
3. 技藝技能優良 ： 生

合 保送 選 1
及入學  

4. 收入 中 收入 生 收入

生 中 收入 60%
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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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 收入 中 收入 市、臺 市、

、 （市） 收入 中 收入

分 市 （ 、市、區）

收入 中 收入  
（2） 生 及 分 號

 
（3） 收入 中 收入 優  

（ ）  
1. 網路 網  
2. 生 技優保送入學 單

生 及

技優保送入學 單  

、  

、 108 年 1 月 14 （ ）10：00 委員會網 （網址：

https://www.jctv.ntut.edu.tw/enter42/） ( 收入 中 收入 分)

及 生 入 分 號、 生年月 及

生 及

（ 簡章 二） 108 年 1 月 15 （ 二）12：00 傳真 委

員會（ 電話 收 傳真） 1 委員會 電話

辦  

二、 收入 中 收入 分 生 優  

、  

、  
入學 及 技優保送

（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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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優保送  

： 辦  

： 、 、 及 4 生 招生 10 機 、 二生

國技能 二 （ ）分 合機 及

15 、 二生 國 中 學校技藝

（ ）分 分 71 及

65 技優保送 及 生及 生

生及 生  
、 、 及 四 生 10 機 招生

生 生 生 生

（ ）

生及 生 （ ） 生及 生

生 生 （ ） 生

生  
生 ： 

生  （ ）    招生  
   

 國技能  合機  15 2 ( ) 10 機  7 1 

 國技能   15 2 ( ) 10 機  7 1 

 國 中 學校技藝   71 1  10 機  8 3 

 國 中 學校技藝   65 1  10 機  8 4 

二、  

生 108年 1月 14 （ ） 10： 00 委員會網 （網址：

https://www.jctv.ntut.edu.tw/enter42/） 委員會

單 生 委員會網  

 主辦單位 優   

國 技能  

國 能 技能  

國 科技  

國 技能  

國 聯合會 

（ 國立臺 科學 ） 

1   
2  二  
3  三  

優  四  

國 技能  

國 能 技能  

（國 技能 中華民國委員會） 

（ 院 委員會） 
（ ） 國   

國技能  

國 技能  

（國 技能 中華民國委員會） 

（ 院 委員會） 

1 （ ）  
2 （ ）  
3 （ ）  

國 中 學校技藝   

1   
2   
3   

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入學招生簡章 17 



三、  

（ ） 生 簡章 二 及

108年1月15 （ 二）12：00 傳真 委員會

電話 收 傳真  
（二） 1

辦  
（三） 委員會 分

生 生

網路 生  

、  

、 號 單： 108 年 1 月 16

（ 三）10：00 委員會網 （網址：https://www.jctv.ntut.edu.tw/enter42/）

號 及 單 入 分 號、 生年月 及

號及 單 號 生

號 合  

二、 ： 臺 200 收入 生

中 收入 生 臺 80 生 108 年 1 月 17

（ 四）24：00 （ 及

簡章 ） 收

招生 生  

三、 及  
（ ） 能 （ ） 機 員機（ATM）、

網路ATM 24   
（二） 委員會 生 單 臺 分 機

（ 及 合 ）辦  
（三） 生  
（四） 保 生 1 108年1月17 （ 四） 15：30

（  ATM ）

 

、網路  

、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 入學 校 辦 甄

入學 生 網 及入學

生 委員會 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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